
第二十七條附表三之十二修正規定 
貸款項目 貸款用途 

農業節能減碳貸

款 

一、 購置使用沼氣、太陽能、風力、非抽蓄式水力、農林植

物、國內農業事業廢棄物直接利用或經處理以產生能源之

農業相關機械設備。 

二、 設置沼氣、太陽能、風力、非抽蓄式水力、農林植物、國

內農業事業廢棄物直接利用或經處理以產生能源之農業相

關設施。 


